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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交好运”智运平台建设运营总体设计方案征集活动承诺书

致：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我单位自愿参加贵单位组织的“川交好运”智运平台建设运营总体设计方案征集活动，我单位已知悉并理解活动的各项要求。我单位郑重声明和承诺如下：
一、我单位对本次活动的各项要求充分了解并无异议，在参加本次活动中严格遵守活动相关规定。若因不遵守相关规定导致的相关后果由我单位承担。
二、我单位自查满足活动资格审查要求，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至今仍存续，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三）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 
（四）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我单位郑重声明，在参加活动前三年内，无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我单位同时声明，在参加本次活动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我单位郑重承诺，在参加本次活动中：
（一）不向活动主办方所有工作人员提供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对索取或接受商业贿赂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向财政部门和监察机关举报。
（二）不采取商业欺诈手段参加活动，不与其他活动参与方串通。
（三）所有提交材料真实有效，不剽窃、模仿、改编他人成果，提交的所有资料均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知识产权，不侵犯任何他人的专利、著作权、商标权等。
（四）我单位承诺将所有设计方案及成果版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凡提交的所有成果无需退回我单位，主办单位有权无偿使用所有成果，包括在评选结束后公布评选成果，并通过传媒、专业杂志、专业书刊或其它形式介绍、展示及评价设计成果，且在主办方后续的方案汇编期间提供必要的咨询、建议等服务。
（五）凡我单位提供的材料在活动期间被举报抄袭、冒名顶替等违规行为的，一经核实将视为我单位自动退出活动；若涉及以上情况经主办方或其他法律机构认定举报生效的，由主办方及其他法律机构追回发放的奖励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如有违反以上声明或者承诺之一情形的，我单位知悉并接受活动主办方和其他监督管理部门追究我单位责任。

承诺单位签章：
（如有联合体成员单位，自行增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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